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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苏 省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认 定

管 理 工 作 协 调 小 组 办 公 室

苏高企协办〔2023〕2号

关于做好跨认定机构整体迁移高新技术企业
监督管理的通知

各有关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科技局、财政局、税务局，省税务

局第三税务分局，国家和省级高新区管委会：

为进一步加强跨认定机构整体迁移高新技术企业监督管理，

推动全省高新技术企业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，根据

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》（国科发火〔2016〕32号，以下

简称《认定办法》）和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》（国

科发火〔2016〕195号，以下简称《工作指引》）有关规定，经

研究，决定面向跨认定机构整体迁移高新技术企业定期开展检查

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对象

经外省市认定机构认定、整体迁移进入我省辖区内，且在有

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（以下简称“异地迁入高新技术企业”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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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检查内容

1. 企业是否属于《工作指引》规定“整体迁移”的情形；

2. 企业搬迁至我省后的办公（经营）场所情况、知识产权

情况、研发机构建设及运行情况、实际经营情况、人员情况等；

3. 企业在检查年度前三年（实际经营期不满三年的按实际

经营时间计算）研发费用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是否符

合《认定办法》有关规定；

4. 企业搬迁至我省后，是否按期报告与认定条件有关的重

大变化；

5. 企业搬迁至我省后，是否发生重大安全、重大质量事故

或有严重环境违法行为；

6. 企业是否按时填报年度发展情况报表；

7. 企业搬迁至我省后，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及研

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享受情况。

三、检查方式

1. 企业自查。企业本着客观负责的态度对照检查内容进行

认真自查，如实填报《跨认定机构整体迁移高新技术企业自查表》

（附件1），加盖企业公章后提交至当地科技部门。同时，整理

归档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材料、企业办公（经营）场所证明、

知识产权证书及相关材料、迁入我省后企业职工名单及参保证明、

科技人员名单、完成变更登记至今开票销售收入、研发费用辅助

账、财务报表、研发费用专项审计（鉴证）报告（如有）等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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佐证材料备查。

2. 地方检查。在企业自查的基础上，地方科技部门对企业

填报的《跨认定机构整体迁移高新技术企业自查表》进行审查并

对所有企业全部开展实地检查，根据检查情况汇总形成《跨认定

机构整体迁移高新技术企业审查汇总表》（附件2）。对不属于

整体迁移、不再符合认定条件、存在《认定办法》第十九条规定

等应取消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情形的企业，由各地科技部门会同同

级财政和税务部门书面提出处理意见，汇总填报《拟取消高新技

术企业资格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3）。

3. 省级抽查。省高企认定管理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将根据

企业自查与地方检查情况，适时进行抽查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. 各异地迁入高新技术企业应切实履行主体责任，严格按

照《认定办法》《工作指引》和本通知的有关要求，本着客观负

责、实事求是的态度开展自查，并积极配合所在地主管部门做好

现场检查工作。对自查发现的问题不得隐瞒，须如实上报，并对

上报和留存备查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合法性和有效性负责。

2. 各地要高度重视对异地迁入企业的监督管理工作，主动

加强与同级生态环境、应急管理、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的沟通，

妥善保存检查过程中的相关材料，本着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的原

则，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纠正，对违规的机构、个人应及

时处理，对不符合条件的企业应报请省高企认定管理工作协调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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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办公室处理，对检查中发现的重大问题及时向省高企认定管理

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汇报，确保辖区内异地迁入高新技术企业符

合《认定办法》和《工作指引》有关规定。

3. 各地科技部门要按照本通知要求，于每年4月30日前形成

本地区检查情况的上报函，加盖公章后连同《跨认定机构整体迁

移高新技术企业审查汇总表》（主要领导签字、加盖科技部门公

章）和《拟取消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情况汇总表》（加盖科技、财

政和税务部门公章）上报至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协调小

组办公室。所有企业填报的《跨认定机构整体迁移高新技术企业

自查表》留存地方科技部门备查。

4. 各地科技部门在组织检查工作时要认真落实中央和省有

关党风廉政建设规定，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按照省科技

厅党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科技管理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

意见》（苏科党组〔2018〕16号）、省科技厅《关于转发科技部

〈科学技术活动评审工作中请托行为处理规定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

（苏科监发〔2021〕44号）和《省科技厅关于进一步严肃工作纪

律严格做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苏科高发〔2020〕

203号）文件要求，把党风廉政建设和检查工作同部署、同落实、

同考核，加强关键环节和重点岗位的廉政风险防控，实事求是、

客观公正地做好各项检查工作。参与检查工作的个人应认真贯彻

执行中央“八项规定”、省委“十项规定”等要求，主动接受群

众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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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处联系人：戴军

电 话：025—83359254

省生产力促进中心联系人：刘谦益、任海玲

电 话：025—85485901、85485971

材料报送地址：南京市龙蟠路175号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

创新管理与高新技术服务处

附件：1. 跨认定机构整体迁移高新技术企业自查表

2. 跨认定机构整体迁移高新技术企业审查汇总表

3. 拟取消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情况汇总表

4. 上报函（模板）

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

2023年1月31日


